关于《渝水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评定分离实施细则（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文件起草的背景及依据

为了在项目招标中科学、公正地选定优质企业，避免传统招投标模式下可能出现的低价恶性竞争、评标专家权力过大、业主责任虚化等问题，促进招标投标领域持续规范健康发展。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建市规〔2019〕11号)、《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赣建字〔2025〕5号)等文件，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二、文件的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四章25条，针对评定分离模式权责模糊、流程不清问题，进一步明确评定分离的适用范围和实施过程，主要内容如下：

（一）阐述评定分离基本概念及适用范围（第1条至第5条）。明确实施细则目的、依据及相关概念，明确评定分离模式适用条件，指导招标人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开展招标活动，加强自律、依法招标，维护良好市场竞争秩序。

（二）明确评标委员会职责及评标流程（第6条至第9条）。一是列举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的职责及评标成果要求；二是明确评标结果公示时间及异议处理方式。

（三）细化定标委员会人员构成及定标流程（第10条至第23条）。一是明确定标时间及相关前置流程；二是分别细化定标方式及定标委员会、监督小组的组成；三是确定了定标地点、定标成果及公示程序。
（四）确定实施细则法律解释及施行时间（第23条至第25条）。一是明确本实施细则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二是宣布本实施细则自9月1日施行。

